
2020/5/11 臺南市政府主管法規共用系統-法規內容-臺南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公務車輛專用停車證核發及管理作業要點

law01.tainan.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604&KeyWord 1/2

最新訊息 法規體系 法規檢索 英譯法規 草案預告 相關網站

現在位置： 法規內容
 友善列印

法規內容 條文檢索 法規沿⾰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臺南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公務車輛專用停車證核發及管理作業要點

公發布日： 民國 102 年 12 月 03 日

發文字號： 南市交停字第1021031409A號 令

法規體系： 臺南市法規資料庫/交通類

一、為便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公務車載送服務身心障礙者等執行公益

    勤務行為，於臺南市從事各項活動之停車需要，特訂定本要點。

二、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公務車專用停車證（以下簡稱專用停車證）核

    發對象，為本市核准立案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

三、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執行公務期間，得申請專用停車證。

四、申請核發專用停車證者，備齊下列文件親自或委託他人向社政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

（一）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登記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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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駕駛執照影本。

（三）汽車行車執照影本（需登記機構或團體名下）。

（四）受委託申請者，應檢具申請委託書。

五、社政主管機關核發專用停車證，以二張為限，有效期限為申請當年度

    。

六、專用停車證因遺失或損毀不堪使用，申請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或持

    原專用停車證申請補發或換發。

七、專用停車證申請原因消滅時，申請者應將專用停車證繳還原發證機關

    註銷，未繳還者由發證機關逕為註銷。

八、專用停車證應由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搭載身心障礙者使用，未乘載

    身心障礙者使用專用停車證，將停止該機構團體隔年專用停車證之申

    請。

九、專用停車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違反規定者，通知發證機關逕為註銷

    該專用停車證，且暫停申請資格三年；偽造、變造或冒用專用停車證

    ，不得申請核發專用停車證五年，偽造之停車證，應由發證機關予以

    沒入；其涉有刑責者，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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